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

(大学生部)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6年5月—11月在有关高校举行。具体时间、地点见附件1。因实际情况变动，可对赛事安排作适当调整。

二、项目设置

田径、游泳、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武术套路、啦啦操、定向越野、跳绳、健身气功、轮滑等14个大项345个小项（附件2）。
三、竞赛分组

依据学生专业背景分为甲、乙A、乙B三个组别。

甲组：非体育学类专业全日制学生（含研究生、本科、专科学生）。

乙A组：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足球运动专业的学生；享受体育特殊招生政策（高水平运动队招生、优秀运动员保送等）入学的学生。
乙B组：除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足球运动专业之外其他体育学类专业学生。

参赛选手分组依据各单项报名截止时间时选手所学专业进行审定分组。享受过体育类保送、推免等特殊招生政策入学及高校学习期间转学、转专业的学生，分组时，须同时审查入学（转学、转专业）前、后所学专业，只要前后所学专业有一个满足以上分组条件，则按照乙A组、乙B组、甲组的优先顺序审定分组。

违反教育部、省教育厅及本校关于转学、转专业相关规定的学生禁止参赛。
四、参赛办法

以高校为单位组队参赛，各队所有运动员必须均属同一所高校在籍在读大学生，各项目参赛办法按各单项竞赛规程执行。

各代表队均以该队所在大学为参赛队名称，自备团旗两面，规格为3×2米，颜色自定。

五、竞赛办法

（一）各项目竞赛办法，按各项目单项竞赛规程执行。

（二）各项目竞赛均按国家体育总局各项目运动管理中心或单项协会审定的最新竞赛规则及有关补充规定执行。

（三）甲组报名不足6所的大项和不足6人（对、队）的小项取消该项比赛；乙A、乙B组报名不足3所高校的大项和不足3人(对、队)的小项取消该项比赛。

（四）定向越野、跳绳、健身气功、轮滑等4个项目只设一个组别（甲组），符合甲、乙组参赛条件的学生均可报名参赛。

（五）甲、乙A、乙B组分组别进行比赛，分别录取名次。

（六）甲组田径、游泳、篮球、排球、足球等5个项目的预赛、决赛分阶段进行，预赛前八名参加11月在三明举办的省运会决赛阶段比赛；其他组别及各项目则直接进行预决赛。

六、运动员资格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包括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2026年4月30日前拥有“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注册的福建省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学籍，且在校在读的学生。

（二）凡属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五年制高职一至三年级在校生、非全日制学生、休学、保留学籍、退学、结业的学生均不得报名参赛。

（三）须经县级以上医院（含）检查证明身体健康，适宜参加比赛。运动员在比赛中因健康因素引起的问题，由其所在运动队负责。

（四）参赛运动员必须购买比赛期间（含参赛路途往返时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七、竞赛报名 

竞速类项目设置报名最低成绩要求，具体规定详见各项目竞赛规程，报名参赛运动员须达到最低成绩标准。

第一次报名，2026年3月25日前。各校向省教育厅申报参赛项目和预计参赛人数（队数），报名表（附件3）Excel版及加盖公章的PDF版发送至邮箱：jyttwyc@fjsjyt.cn。

第二次报名，按各单项竞赛规程规定的竞赛日期，提前一个月报名，逾期不报按弃赛处理。

报名后原则上不得更改，如若更改则按规定扣除团体总分并取消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资格。

八、名次录取及计分办法

（一）公布各代表团比赛成绩。

（二）个人全能、个人单项、2人及2人以上的单项，报名参赛运动员11名以上（含11名、对），录取前八名；7-10名（对）录取前六名；6名以下(含6名、对)按减一办法录取。

（三）集体项目（含单项团体、接力项目）报名参赛8队以上录取前八名；不足8队 （含8队）按减一办法录取。

（四）甲组、乙B组按积分进行高校排名，乙A组不进行排名。代表队积分换算办法如下：
1.个人项目：按名次分别计分，第1、2、……n名分别按n+1、n-1、……2、1计分。例如：录取前六名，则第1至第6名分别按7、5、4、3、2、1计分。并列录取名次的，按上下名次和的均分计分；录取的最后一名并列，则各按最后一名的分值进行计分。

2.集体项目（含单项团体、接力项目），按照个人项目相应名次得分的2倍计分；篮球、排球、足球项目，按照个人项目相应名次得分的3倍计分。

3.超、破纪录给予加分。凡超全国大运会纪录者加20分，破省大学生最高纪录者加10分。一名运动员在同一小项中多次破同一纪录，只能加一次分。在同一小项中，如同时超破以上两个纪录，则按最高分值加分。

4.运动员在参赛资格上经查实有违反规定的，单人项目取消本人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两人及以上项目取消全队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运动员（队）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已完成的比赛结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

5.第二次报名的项目与第一次报名有调整，则每删除或增加一项扣团体总分9分（更改一项视为各删除、增加一项，扣18分）；第二次报名后弃赛，则每弃赛一小项扣团体总分18分。
（五）本届赛事设“优秀组织奖”“突出贡献奖”“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文印发。

九、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规定

（一）各代表团运动员必须与代表单位签订反兴奋剂协议书，并明确责任主体，如发生服用兴奋剂者（包括一、二类阳性，下同），除按国家规定的处罚外，取消违规运动员所在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资格，并对代表团及有关人员做出严肃处理。

（二）高校应对本校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严肃认真审查，坚决杜绝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违规的行为。如有违反，则取消违规运动员所在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资格。

（三）成立专门资格和纪律监督委员会，负责对参赛运动队（员）、技术官员和有关工作人员资格及赛风赛纪监督工作，并将建立信访举报及申诉处理机制。 

（四）严格处罚与责任追究。对违反运动员资格及赛风赛纪的运动队（员）、技术官员及其所在单位的处罚，严格按照《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和赛会相关规定执行，对相关责任人及其所在单位进行全省通报批评，并责令相关学校依照校规校纪严肃处理。 

十、经费

（一）赛事组织经费由省教育厅统筹下拨、承办学校具体负责，各代表队往返交通、食宿、意外伤害保险等费用由所在学校按规定报销。食宿由赛会协助安排（详见单项规程）。

（二）省运会主赛场决赛阶段（三明）食宿由赛会统一安排，收取部分费用，参赛经费回所在学校按规定报销。

十一、其他
本规程总则未尽事宜另行通知，解释权归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体育局。

附件：１.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比赛时间地点

2.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比赛项目设置

3.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比赛项目报名表

附件1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比赛时间地点
	序号
	项  目
	初拟比赛时间

（预、决赛）
	承办学校
	备注

	1
	田 径
	2026年7月底至8月初
	武夷学院
	甲组决赛11月在三明举办

	2
	游 泳
	2026年8月
	三明学院
	

	3
	篮 球
	2026年7月
	厦门理工学院
	

	4
	排 球
	2026年7月中旬
	福建师范大学
	

	5
	足 球
	2026年5月
	甲组：厦门工学院
乙组：福建师范大学
	

	6
	乒乓球
	2026年5月
	集美大学
	

	7
	羽毛球
	2026年7月
	厦门大学
	

	8
	网球
	2026年8月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9
	武术套路
	2026年5月
	集美大学
	

	10
	啦啦操
	2026年5月
	宁德师范学院
	

	11
	定向越野
	2026年5月
	三明学院
	

	12
	跳 绳
	2026年8月
	三明学院
	

	13
	健身气功
	2026年7月
	宁德师范学院
	

	14
	轮滑
	2026年7月
	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说明：1.甲组田径、游泳、篮球、排球、足球项目分预、决赛两个阶段进行(决赛阶段在三明举行，如有调整详见单项规程)，其他项目直接进行预、决赛。2.如有必要，可对具体比赛时间作适当调整。

附件2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比赛项目设置

（共14个大项345个小项）

一、田径105项（甲组35项、乙A组35项、乙B组35项）

男子（18项）：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5000米、110米栏、400米栏、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跳高、撑竿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7.26㎏）、铁饼(2㎏)、标枪(800g)、十项全能。

女子（17项）：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3000米、100米栏、400米栏、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4㎏)、铁饼(1㎏)、标枪(600g)、七项全能。

二、游泳58项（甲组24项、乙A组10项、乙B组24项）

1.甲组、乙B组

男子（12项）：50米自由泳、100米自由泳、200米自由泳；50米仰泳、100米仰泳；50米蛙泳、100米蛙泳；50米蝶泳、100米蝶泳；200米个人混合泳；4×50米自由泳接力；4×50米混合泳接力。

女子（12项）：50米自由泳、100米自由泳、200米自由泳；50米仰泳、100米仰泳；50米蛙泳、100米蛙泳；50米蝶泳、100米蝶泳；200米个人混合泳；4×50米自由泳接力；4×50米混合泳接力。

2.乙A组

男子（5项）：100米自由泳、100米仰泳、100米蛙泳、100米蝶泳、200米个人混合泳。

女子（5项）：100米自由泳、100米仰泳、100米蛙泳、100米蝶泳、200米个人混合泳。
三、篮球6项（各组各2项）

甲组、乙A组、乙B组：男子、女子。

四、排球6项（各组各2项）
甲组、乙A组、乙B组：男子、女子。

五、足球6项（各组各2项）

甲组、乙A组、乙B组：男子、女子。

六、乒乓球12项（甲组6项、乙B组6项）

甲组、乙B组各6项：男子单打、双打、团体，女子单打、双打、团体。
七、羽毛球12项（甲组6项、乙B组6项）

甲组、乙B组：男子单打、双打、团体，女子单打、双打、团体。

八、网球12项（甲组6项、乙B组6项）

甲组、乙B组各6项：男子单打、双打、团体，女子单打、双打、团体。

九、武术套路68项（甲组23项、乙A组22项、乙B组23项）
甲组、乙A组、乙B组：

1.男子、女子自选拳术（任选一项）：长拳、太极拳、南拳
2.男子、女子短器械（任选一项）：剑术、刀术、太极剑、南刀（女）
3.男子、女子长器械（任选一项）：枪术、棍术、南棍（男）
4.男子、女子传统拳术
5.男子、女子传统器械
6.集体24式简化式太极拳（不分男、女组，该项不设乙A组）
十、啦啦操15项（各组各5项，性别不限，执行新竞赛周期规则）

甲组：（1）街舞舞蹈啦啦操规定动作（2025版-超级A）；（2）爵士舞蹈啦啦操规定动作（2025版-超级A）；（3）集体花球舞蹈啦啦操自选动作；（4）集体技巧啦啦操规定动作（2020版）-3级；（5）双人花球舞蹈啦啦操自选动作。每队限报三项，其中（1）-（4）中选报二项，第（5）项均可选报。

乙A、乙B组：（1）花球舞蹈啦啦操规定动作（2025版-超级B）；（2）集体花球舞蹈啦啦操自选动作；（3）集体技巧啦啦操规定动作(2020版）-4级；（4）集体技巧啦啦操自选动作(3-5级）；(5) 双人花球舞蹈啦啦操自选动作。每队限报三项，其中（1）-（4）中选报二项，第（5）项均可选报。

十一、定向越野12项（甲组12项)

1.个人项目（男子、女子）：短距离赛、中距离赛、积分赛、百米定向赛。

2.集体项目（男子、女子）：接力赛、团队赛。

十二、跳绳9项（甲组9项）

1.计数赛（男子、女子）：2分钟单摇跳、30秒双摇跳、4×30秒交互绳单摇接力、3分钟10人长绳“8”字跳（不分男、女组）。

2.花样赛（45—75秒，不分男、女组）：两人同步花样（每人一绳、配音乐）、两人车轮跳花样。

十三、健身气功8项（甲组8项，不分男、女组）

甲组（集体、个人）：易筋经、五禽戏、六字诀、八段锦。

十四、轮滑16项（甲组16项）

1.速度轮滑（男子、女子）：500米、1000米、3000米、3000米接力。

2.自由式（男子、女子）：单脚速度过桩、“双鱼”速度过桩。

3.滑板（男子、女子）：指定线路竞速、ollie跳远。

附件3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比赛项目报名表

报名单位：              （学校盖章）
	项目
	甲组
	乙A组
	乙B组
	预计人数

	田径
	
	
	
	

	游 泳
	
	
	
	

	篮球
	男子
	
	
	
	

	
	女子
	
	
	
	

	排球
	男子
	
	
	
	

	
	女子
	
	
	
	

	足球
	男子
	
	
	
	

	
	女子
	
	
	
	

	乒乓球
	
	
	
	

	羽毛球
	
	
	
	

	网 球
	
	
	
	

	武术套路
	
	
	
	

	啦啦操
	
	
	
	

	定向越野
	
	
	
	

	跳绳
	
	
	
	

	健身气功
	
	
	
	

	轮滑
	
	
	
	


说明：确定报名的，请在对应项目对应组别栏内填“是”，否则填“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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